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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取得 建築許可 竣工啟用

公安檢查 變更使用室內裝修

建築生命前期-合法建造建築

建築生命後期-合法使用維護

A. 建築物生命週期與使用類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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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
管理



建造執照

建築生命全期-執照有哪些?

雜項執照

使用執照

拆除執照

建築執照

新建

增建

改建

修建

建造執照

(行為)

重建或新建

面積↑或 高度↑

面積 X 且 高度 X

結構過半修改

(建築物身份證)

(建築物死亡證明)

A. 建築物生命週期與使用類組 建築
管理

02



建築物使用類組區分-九大類24組

A公共集會類

A-1~A-2組 B-1~B-4組

B商業類 C工業、倉儲類

C-1~C-2組

D休閒、文教類

D-1~D-5組

G辦公、服務類

G-1~G-3組

E宗教、殯葬類

H住宿類

H-1~H-2組

F衛生福利更生類

F-1~F-4組

I危險物品類

A. 建築物生命週期與使用類組 建築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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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其定義-共9類24組

類別 類別定義 組別 組別定義

Ａ類 公共集會類
供集會、觀賞、社交、等候運輸工具，且無法
防火區劃之場所。

Ａ-１ 供集會、表演、社交，且具觀眾席之場所。

Ａ-２ 供旅客等候運輸工具之場所。

Ｂ類 商業類
供商業交易、陳列展售、娛樂、餐飲、消費之
場所。

Ｂ-１ 供娛樂消費，且處封閉或半封閉之場所。

Ｂ-２ 供商品批發、展售或商業交易，且使用人替換頻率高之場所。

Ｂ-３ 供不特定人餐飲，且直接使用燃具之場所。

Ｂ-４ 供不特定人士休息住宿之場所。

Ｃ類 工業、倉儲類
供儲存、包裝、製造、檢驗、研發、組裝及修
理物品之場所。

Ｃ-１ 供儲存、包裝、製造、檢驗、研發、組裝及修理工業物品，且具公害之場所。

Ｃ-２ 供儲存、包裝、製造、檢驗、研發、組裝及修理一般物品之場所。

Ｄ類 休閒、文教類 供運動、休閒、參觀、閱覽、教學之場所。

Ｄ-１ 供低密度使用人口運動休閒之場所。

Ｄ-２ 供參觀、閱覽、會議之場所。

Ｄ-３ 供國小學童教學使用之相關場所。（宿舍除外）

Ｄ-４ 供國中以上各級學校教學使用之相關場所。（宿舍除外）

Ｄ-５ 供短期職業訓練、各類補習教育及課後輔導之場所。

Ｅ類 宗教、殯葬類 供宗教信徒聚會、殯葬之場所。 Ｅ 供宗教信徒聚會、殯葬之場所。

Ｆ類
衛生、福利、
更生類

供身體行動能力受到健康、年紀或其他因素影
響，需特別照顧之使用場所。

Ｆ-１ 供醫療照護之場所。

Ｆ-２ 供身心障礙者教養、醫療、復健、重健、訓練、輔導、服務之場所。

Ｆ-３ 供兒童及少年照護之場所。

Ｆ-４ 供限制個人活動之戒護場所。

Ｇ類 辦公、服務類
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或一般門診、零
售、日常服務之場所。

Ｇ-１ 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且使用人替換頻率高之場所。

Ｇ-２ 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之場所。

Ｇ-３ 供一般門診、零售、日常服務之場所。

Ｈ類 住宿類 供特定人住宿之場所。
Ｈ-１ 供特定人短期住宿之場所。

Ｈ-２ 供特定人長期住宿之場所。

Ｉ類 危險物品類
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
性高壓氣體之場所。

Ｉ 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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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變更使用樣態：

1.外牆變更
2.主要結構變更
3.樓地板變更
4.樓梯或構造體變更
5.陽台露臺變更
6.用途變更
7.車位及車道變更
8.防火區劃變更
9.其他…變更

1

2

3

4

5

6

7

B. (*建築物變更使用辦法 )#8 變更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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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
裝修

室內裝修，指除壁紙、壁布、窗簾、家具、活
動隔屏、地氈等之黏貼及擺設外之下列行為：

1.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裝修。
2.內部牆面裝修。
3.高度超過地板面以上一點二公尺固定之
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裝修。

4.分間牆變更。

C.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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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
檢查

*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

• 建築物所有權人

• 建築物使用人

• 管理委員會

供公眾使用
建築物

• 經內政部指定非供公眾使
用建築物

中央主管   
建築機關
認可之專
業機構或
人員檢查
簽證

定期

向地方主管   
建築機關完
成申報作業

地方主管建築
機關派員執行
複查作業

D. (*建築法#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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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檢查區分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8 /108.07.01施行/每兩年一次)

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

標準檢查

防火避難
設施類

防火避難
設備類

評估檢查

耐震能力 
評估

*民國88年12月31日  以前領
得建造執照之以下類組使用
面積達1000 ㎡，且建築物
同屬一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A1、A2
B2 、B4
D1 、D3 、D4
F1、F2、F3、F4
H1

*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符
合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公告應

  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要件
之建築物。

*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法認
定耐震能力具潛在危險疑慮
之建築物。

公安
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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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能力評估檢查 (*108.07.01施行)

符合第7條
第1款之

申請案件

尚無疑慮(R<30)

耐震能力

初步評估

申報
合格

有疑慮(30≦R≦60)

合格

不合格

確有疑慮(R>60)

階段性補強

+初步評估

(階段補強報
告書)

補強設計+

詳細評估

(補強成果
報告書)

耐震能力

詳細評估

〇

Ⅹ (R<30)

(R>30)

公安
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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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受檢場所歸屬類組、公安檢查項目及檢查標準之處理方式

90年間申請建照

國小校舍
（D3類組）

101年間設置

從屬福利社
（G3類組）

歸屬D3類組

108年間申請變使

變更為幼兒園
（F3類組）

歸屬F3類組

90年間申請建照

國小校舍
（D3類組）

90年間申請建照

國小校舍
（D3類組）

未經許可
變更為幼兒園
（F3類組）

各檢查項目依據90年間建
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實施
檢查

檢查項目
變更使用規定檢討項目，
依據108年間有關規定實
施檢查
其餘項目按90年規定檢查

各檢查項目依據

現行建築技術規則
有關規定實施檢查
每次申報重新檢討改善!!!

歸屬F3類組
但涉及違規使用

公安
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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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檢查及變更使用、室內裝修之關聯性與差異性

變更使用

室內裝修

公安檢查

●依原使用執照或最近一次變更使用執照登載內容為基準
●按現行法令檢討
●建築物規模、結構及構造之控管

●依原使用執照或變更使用執照或室內裝修合格證為原則
●按現況採建築物相應年代法令檢討

●建築物實際用途及防火避難設施、設備之總檢查

●依原使用執照或最近一次變更使用執照登載內容為限制
●按現行法令檢討
●建築物室內空間區隔、天花及裝修材料之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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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系材料

防火材料

耐燃材料

防焰

材料

●防火區劃層級用材
●以防火時效分級
●防止火災產生之延燒及利於逃生

●室內裝修層級用材
●以耐燃等級區分
●在火災初期及高溫時，不易著火延燒  
    ，且熱、煙、毒之生成量均有限者

●室內裝潢、裝飾層級用材(消防)
●無分級
●具有防止因微小火源而起火或迅速
    延燒性能

火系
材料

E.室內裝修材料證明種類與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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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材料

防火材料

防火構造

柱、樑、牆、樓地板、
屋頂部份及樓梯等

防火門窗(組合材)

係指防火門及防火窗，
其組件包括門窗扇、
門窗樘、開關五金、
嵌裝玻璃、通風百葉
等配件或構材

貫穿部防火構造

貫穿防火區劃牆壁或
樓地板之空調風管、
管路管線，應防火閘
門或閘板，或在貫穿
部位使用適當之阻火
材料

防火時效

防火時效係將試驗構體置於模擬火場之燃燒溫度下，檢視構體足以負荷載重應力且未
破壞之可燃時間。可分為具有0.5、1、2、3小時防火時效之構造。

火系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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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燃材料
火系
材料

耐燃材料

耐燃一級

耐燃一級材料指火災發生
初期，不易產生燃燒發熱
及有害的濃煙及氣體，其
單位面積的發煙係數低於
30，同時在高溫下，不會
具有變形、融化、龜裂等
不良現象之材料。

耐燃二級

耐燃二級材料係指在火災
發生初期時，僅會發生極
少燃燒現象，燃燒速度極
慢，其單位面積的發煙係
數低於60，同時在高溫加
熱下，不會具有變形、融
化、龜裂等不良現象之材
料。

耐燃三級

耐燃三級材料係指在火災
發生初期時，僅會發生有
限燃燒現象，燃燒速度緩
慢，其單位面積的發煙係
數低於120，同時在高溫加
熱下，不會具有變形、融
化、龜裂等不良現象之材
料。

耐燃等級

裝修材料在火災初期及高溫時，不易著火延燒，且發熱、發煙及有毒氣體的生成量均有
限者，依型態不同分級稱之。可分為一、二、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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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燄材料

防焰材料(消防)

地毯

梭織地毯、植簇地毯、合
成纖維地毯、手工毯、滿
舖地毯、方塊地毯、人工
草皮與面積二平方公尺以
上之門墊及地墊等地坪舖
設物。

窗簾

窗簾（含布製一般窗簾，
直葉式、橫葉式百葉窗簾、
捲簾、隔簾、線簾）。

布幕

供舞台或攝影棚使用之布
幕。

展示用廣告板

展示用合板或廣告用合板

其他指定之防焰物品

係指網目大小在12公厘以
下之施工帆布

防焰

泛指具有防止因微小火源而起火或迅速延燒性能的裝修薄材料類或裝飾製品。

火系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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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管理與火系材料

防
火
材
料

耐
燃
材
料

防焰

材料

變更使用

防火區劃
(防火材料)

防火構造
(防火材料)

室內裝修

防火區劃
(防火材料)

耐燃等級
(耐燃材料)

公安檢查

防火區劃
(防火材料)

耐燃等級
(耐燃材料)

防火構造
(防火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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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材檢討
   （一）適用範圍：
   1.依建築技術規則第298條： (含變更使用、室內裝修申請案件)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應辦理室內裝修：
 （1）內政部96.2.26台內營字第0960800834號令
         ◎增設廁所或浴室。
         ◎增設2間以上之居室造成分間牆之變更。
 （2）內政部92.3.21營署建管字第0922904339號函
        ◎營業面積150㎡以上之資訊休閒服務場所。
   2.僅室內隔間拆除工程或天花板拆除工程，得免檢討。

   （二）以實際施作材料核算使用率。(施工多大範圍算多少)
   （三）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得免檢討、免檢附綠建材標章
  等相關證明文件。
   （四）為響應節能減碳及少紙化作業，於辦理室內裝修時
    （含簡裝），得免檢附綠建材總表以外之計算表單，
     其計算式並應於圖面明確標示，以簡政便民。

E.室內裝修材料證明種類與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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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材料(含防火材料)檢討
   （一）施工在「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發布實施（85/5/29）前者：

1.應檢具建築師簽證說明材料符合規定後，併案辦理。
2.經申請人切結、提具相關證明文件並經本府認定者，得免出

               具材料證明、免罰鍰。(不含綠建材證明)
   （二）施工在「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發布實施（85/5/29）後者：

應檢具建築師簽證說明材料符合規定後，併案辦理；得免出具
           材料證明(不含綠建材證明)，但須處新台幣六萬罰鍰。
            否則，應拆除重作並檢具合格材料證明。
   （三）應由開業建築師簽證符合規定，並於圖說上標明位置、面積、
           材料及耐燃級數，審查人員應負目視查驗之責任，並拍照備查。

   （四）既有材料屬1小時防火時效，應由建築師依下列簽證原則辦理：
(1)應參照內政部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認可

                  之產品，並附相關板材、鋼骨架、副構成材料之佐證照片。
(2)圖說標示主要材料或構件(分間牆厚度、型式、構成材質、

             主要用途及性能)。
(3)圖說標示透視示意圖(構造圖)，應標註：產品名稱、構件名

            稱、規格。
(4)檢附施工前、中、後照片。

*上述事項如涉有簽證不實或出具不實，侵害他人財產、實際設計、施
工與所申請資料不符，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得視其情形，並分別
依法負其責任。

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85/05/29

使照85/05/29前
1.建築師簽證材料說明
2.申請人切結、提具材證或證明文件

使照85/05/29後
1.材料證明為主
2.建築師簽證材料說明+罰款或拆除重作

E.室內裝修材料證明種類與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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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層、地下工作物供A

類、G類、B-1組、B-2組

或B-3組使用者

全部

耐燃二級

以上
耐燃一級無窗戶之居室 全部

使用燃燒設備之房間
H-2

二層以上部分

（但頂層除外）

其他 全部

*種類與分級：
     1.防火區劃與防火避難設施材料(防火時效)
 （1）防火門、窗與玻璃
         ◎防火門窗。
         ◎防火玻璃。
                        ◎其他經中央指定認證之防火時效避難設施。

 （2）防火區劃材料
                        ◎防火板牆(矽酸鈣板、石膏板、纖維水泥板…等) 
         ◎防火磚牆(石膏磚、白磚、紅磚…等)。
               ◎其他經中央指定認證之防火時效區劃材。

     2.耐燃材料(耐燃等級)
 （1）耐燃一級(不燃材料)
         ◎取得耐燃一級證明之材料。
         ◎紅磚、金屬、玻璃等技術規則明訂之不燃材料。

 （2）耐燃二級(耐火板)
                        ◎取得耐燃二級證明或技術規則明訂之同等材料。

                （3）耐燃三級(耐燃材料)
                        ◎取得耐燃三級證明或技術規則明訂之同等材料。

建築物類別 組別
供該用途之專用

樓地板面積合計

內部裝修材料

居室或該

使用部分

通達地面之走

廊及樓梯

A類 公共集會類 全部
全部

耐燃三級

以上 耐燃二級

以上

B類 商業類 全部

C類 工業、倉儲類
C-1 全部

耐燃二級

以上

C-2

全部
耐燃三級

以上

耐燃二級

以上

D類 休閒、文教類 全部

E類 宗教、殯葬類 E

F類
衛生、福利、

更生類
全部

G類 辦公、服務類 全部

H類 住宿類
H-1

H-2 － － －

I類 危險物品類 I 全部 耐燃一級 耐燃一級

E.室內裝修材料證明種類與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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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門竣工查驗原則
   （一）現場查驗：
          抽驗表面材質、尺寸、防火標章、自動迴歸裝置，
        其餘五金配件及內部材質等以材料證明為主。

   （二）材料證明應包含出廠證明、驗證登記及同型式認證。

   （三）防火門照片應包含全景及防火標章近照。

E.室內裝修材料證明種類與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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